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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30 日 
 
 

外商投资法律热点问题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之互联网文化领域

2015 年 3 月 1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

修订）》（以下简称“《2015 年目录》”），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同时，2011 年 12 月 24 日发布

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以下

简称“《2011 年目录》”）予以废止。对于近年来持

续热门的互联网文化领域，例如社交网站、在线视

听、在线游戏等产业（以下统称“互联网文化产

业”），《2015 年目录》没有出现多少改变，继续此

前的严格限制或禁止态度，并进一步明确地将网络

出版服务纳入外商投资禁止类。 

互联网文化产业中，经营者一般建立自有网

站、应用程序等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音乐、视听

节目、文字、游戏等作品，或者允许用户自行上传

视频、文字、音乐等作品，例如新浪微博、腾讯微

信、优酷、虾米音乐、盛大游戏等等。根据我国现

行的电信分类管理体制，互联网文化产业首先隶属

于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信息服务，须取得工业

和信息化部或其地方分支机构（以下统称“工信

部”）核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或者涵盖互联

网信息服务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同时，对于互

联网文化产业所涉及的新闻、出版、视听节目、文

化产品等特殊内容，经营者还须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的审核同意，而这类相关主管部门中主要是指文化

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

“广电总局”）。因此，互联网文化经营者受到互联

网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双重监管，而外商投资互联

网文化产业也即受制于这两方面的准入限制。对比

《2011 年目录》与《2015 年目录》，并结合其他有

关部门规章，互联网文化产业外资准入政策归纳如

下：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 

根据《2015 年目录》，外商投资增值电信业务，

外资比例不超过 50%，电子商务除外。因此，外商

投资互联网信息服务，也须遵循 50%的股权比例限

制。《2011 年目录》也将增值电信业务列入限制类，

并规定了 50%的比例限制。相比之下，《2015 年目

录》仅放开了电子商务的股权比例限制，对于互联

网文化产业来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互联网文化内容服务 

1.  新闻网站 

《2011 年目录》和《2015 年目录》均将新闻

网站列为外资禁止类项目，这一态度与 2005 年出

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保持一致。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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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涵盖有关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

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并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设立

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我们认为，这一领域具有一定

的敏感性和社会导向性，因此禁止外资进入这一领

域也属于意料之中。 

2.  网络视听服务 

对于网络视听服务，《2015 年目录》与《2011

年目录》同样把其列入禁止类项目。除此之外，2007

年颁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中强调，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供应商一般须为国有或国家

控股企业。就上述，广电总局在其后的有关通知中

重申，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申办主体，包括多家

国有资本股东股份之和绝对控股的企业和国有资

本相对控股企业（非公有资本股东之间不能具有关

联关系），不包括外资入股的企业；但是，在《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颁布前从事网络视听

服务的供应商在未违法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

持续经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即使并非国有或国

家控股，但上述豁免不适用于有关规定发布后的建

立的服务供应商。《2015 年目录》延续了此前对于

网络视听服务的禁止政策。 

3.  网络出版服务 

相比《2011 年目录》，《2015 年目录》在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禁止类项目中新增一项，即网络出版

服务。根据 2002 年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

规定》，网络出版服务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

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

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

行为，作品主要包括已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

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或者在其

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及经过编辑加工的其

他方面的作品。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被禁止通过

互联网登载、发送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以

及电子出版物等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

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

的通知》（2009 年 9 月 28 日实施，以下简称“《网

络游戏审批通知》”）规定，将网络游戏内容通过互

联网向公众提供在线交互使用或下载等运营服务

是网络游戏出版行为，必须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

证》。鉴于网络游戏落入必须取得网络出版许可的

范畴，外国投资者也被禁止参与到网络游戏运营

中。此外，《网络游戏审批通知》还明确规定外商

禁止以任何形式参与到网络游戏运营服务中，包括

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中国境内投资从事网

络游戏运营服务，通过设立其他合资公司、签订相

关协议或提供技术支持等间接方式实际控制和参

与境内企业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以及将用户注

册、账号管理、点卡消费等直接导入由外商实际控

制或具有所有权的游戏联网、对战平台等方式，变

相控制和参与网络游戏运营业务。 

虽然早在 2005 年，《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

务部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文办发

（2005）19 号）就已经规定了禁止外商从事网络出

版业务，但《2011 年目录》并没有将其列入禁止类。

《2015 年目录》把外商投资网络出版明列为禁止

类，反映了互联网文化领域监管趋于收紧的态势。 

三、互联网文化经营 

《2015 年目录》与此前《2011 年目录》一样，

将互联网文化经营纳入禁止类项目，音乐除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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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1 年修订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

联网文化产品主要包括：（一）专门为互联网而生

产的网络音乐娱乐、网络游戏、网络演出剧（节）

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网络动漫等互联网文

化产品；（二）将音乐娱乐、游戏、演出剧（节）

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

手段制作、复制到互联网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

品。根据该规定，外国投资者被禁止进入上述互联

网文化产品的制作、复制、进口、发行、播放、登

载等活动。虽然《2015 年目录》与《2011 年目录》

均把音乐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除了港澳资本基

于 CEPA 的安排可以得到批准外，文化部门尚未对

其他境外资本开放在线音乐业务。 

简评： 

《2015 年目录》下，外商投资互联网文化产业，

一方面仍受制于增值电信业务 50%的股比限制（电

子商务除外）；另一方面，《2015 年目录》仍延续了

《2011 年目录》对于互联网文化产业的禁止外资准

入态度，将新闻网站、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列为禁止性项目，并且对

《2011 年目录》禁止类中“遗漏”的网络出版服务，

明确列入加以强调。因此，外商投资新闻网站、网

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以及互联网文化经营产

业，仍然面临被禁止的政策环境；但若该等互联网

文化产业不涉及新闻、出版、视听、文化经营和其

他需要特别监管的领域（包括医药、医疗、医疗器

械、教育等），则可通过设立外资股比不超过 50%

的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中国。 

对于“历史悠久”的采用 VIE 结构进入互联网

文化产业的外商投资，随着商务部 2015 年 1 月 19

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已经被再次

抛在了风口浪尖。《征求意见稿》对于既存的 VIE

结构如何处理并未作出规定。但是，《征求意见稿》

发布同时，商务部指出了几个供公众讨论的既存

VIE 的处理方向。在商务部指出的几个方向中，可

以看出，对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投资者的既存 VIE 结

构，未来或可得到“正名”；但是，对于实际控制

人为外国投资者的既存 VIE 结构，未来或须取得外

资准入许可后，方可保留。然而，对于采用 VIE 结

构进入外资准入禁止类的投资，届时能否取得外资

准入许可，必将是个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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